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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文件 

 

文化部办公厅关于公布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名单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厅（局），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为进一步加强全国古籍修复工作，根据《文化部办公厅关于申报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的

通知》（办社图发[2008]16号）精神，在各地申报和专家实地考察、评审的基础上，经审核，

决定在国家图书馆等 12 家具备较好修复工作条件的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设立国家级古籍

修复中心（名单见附件）。 

请各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认真履行职能，积极发挥在古籍保护工作中的重要作用，科学、

规范地开展古籍修复工作，为推动我国古籍保护工作的开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特此通知。 

附件：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名单 

二○○九年十二月十五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办公厅 

附件： 

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名单 

国家图书馆 

天津图书馆 

山西省图书馆 

辽宁省图书馆 

上海图书馆 

南京图书馆 

浙江图书馆 

山东省图书馆 

云南省图书馆 

浙江省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 

中山大学图书馆 

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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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动态 

山东省图书馆被文化部设立为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 

为进一步加强全国古籍修复工作，2009年 12月 15日，文化部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公布

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名单的通知》，决定在国家图书馆等 12 家具备较好修复工作条件的全国

古籍重点保护单位设立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山东省图书馆凭借古籍保护与修复中心比较完

善的软、硬件条件，跻身 12家单位之一。 

山东省图书馆古籍保

护与修复中心成立于 2008

年 4 月，前身是二十世纪

六十年代成立的山东省图

书馆古籍修复室，曾修复

过金镶玉装《蒲松龄手稿》

等珍贵文献。现有专业修

复人员 8 人，其中有十年

以上修复专业技术工龄的

2 人，均具有高级技术职

称，独立承担过十件以上

一级古籍的修复方案设计和修复工作，能独立承担古籍修复方案设计、审核和古籍修复成果

检查工作，并具有对下级修复人员进行培训指导的能力。这些修复人员具有良好的职业技能

和素养，所有人员都参加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举办的各层次古籍修复培训班。中心有修复室

三个，面积达 350 平方米，具备良好的调温、安防、照明、清洗、拷贝等设施设备条件。近

几年，中心又陆续投资百万元购进大型修复设备，如纸张纤维测试仪、智能字画清洗机、超

声乳化装置、纸浆补书机、古籍修复拷贝台等。在此基础上，中心建立健全了严格的管理制

度和质量管理体系，在古籍的保护和修复工作上取得了显著成效。 

山东省图书馆被文化部设立为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后，将会得到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更有

力的资金、人力等方面的支持。下一步，山东省图书馆古籍保护与修复中心将在国家古籍保

护中心的帮助下，运用传统技法与现代科技手段，有计划地对各级各类型的古籍进行修复，

并对全省古籍收藏单位进行业务培训和辅导，使全省的古籍保护工作落到实处，为保护文化

典籍、建设经济文化强省发挥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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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古籍总目·山东卷》最新工作进展 

 

《山东省文化厅关于编纂〈中华古籍联合目录·山东卷〉的通知》发出以后，截止到 2009

年底，全省共有 74 家古籍收藏单位和个人上报 16625 条数据。全省大部分地市基本完成数据

申报工作。但也有极个别地市和一些高校图书馆、博物馆尚未申报数据。在首批《山东省珍

贵古籍名录》的申报工作中，全省共有 81 家单位申报，而此次仅有 74 家单位。但此次申报

也出现了新的单位和个人，其中尤以烟台市发动最好，新增申报单位 7 家，潍坊市则有 4 个

个人参加申报，使全省的个人申报数量远远高出首批《山东省珍贵古籍名录》的个人申报数

量。 

从上报数据的完整性来看，大部分申报单位都只提供电子表格、书影，即电子版数据，

只有 9家单位附有卡片数据。还有个别单位数据不全，书影欠缺。 

从上报数据的质量来看，市级馆的数据完整、准确、质量较高，县级馆的数据稍微欠缺，

准确性、完整性上有一定的差距。烟台、潍坊等地数据质量较高。 

从上报书影的质量来看，大部分单位能够抓住封面、刻书序、正文卷端、牌记页等位置，

清晰完整，少部分单位书衣、无刊刻标志的封面、非刻书序等无效书影较多。有些单位的书

影只提供一张，不足以表现版本依据，且书影与电子表格数据没有一一对应。 

数据申报工作告一段落以后，为了加快《中华古籍总目·山东卷》的编纂工作，山东省

古籍保护中心针对现状，迅速制定了工作方案，开始了下一步的工作： 

（一）催报数据 

督促未完成数据申报工作的单位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尽快完成数据申报工作，督促缺少书

影和部分数据的单位抓紧时间整改，以免影响整体工作进度。 

（二）整理数据 

山东省古籍保护中心决定以古籍通行的著录标准进行著录，先形成电子版数据。目前，

正在进行经部易类数据的第一遍整理工作，具体方法是：先将经部易类数据全部汇集在一起，

再对照书影核对每一条数据，查漏补缺，并查找依据，保证各项著录准确。经过初步的整理，

发现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书名项提取不规范、不全面，出现依据现存卷数著录，漏著首卷末卷附录卷等现象； 

2、著者项或单纯依据卷端著录，或漏掉附录年谱等卷的著者，或者著作方式表述不规范； 

3、单纯依据序跋确定刊刻年代，版本项表述不准确，或无朝代，或出现干支纪年，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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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刻年代自存疑问，版刻方式表述不准确； 

4、封面题项中著录的不少是封面题写的书名和题写人姓字，而不是镌刻年与藏版地； 

5、牌记项中多不著录牌记的位置； 

6、序跋项中著录的大多不是刻书序，而是与版本鉴定关系不大的序跋； 

7、钤印项中著录的许多不是藏书印，而是刻书时套印的序跋人题签印； 

8、分类项著录不准，分错类、分类粗略的现象时有发生； 

9、山东籍贯著者项中，或忽略，或著录不详。 

总的来说，由于古籍普查工作的深入和古籍培训班的大量举办，这次的数据申报工作比

以前有了很大的进步。相信随着“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进一步深入，山东省古籍整理从业

队伍的水平会有更大的提高，必将大大推进我省的古籍保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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